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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机场选址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提供了通用机场选址流程和场址申报的建议，给出了相关信息。 

本文件适用于江苏省新建通用机场选址的论证，对现有跑道型机场新建或扩建跑道、现有直升

机场飞行场地改扩建以及现有水上机场新增水上跑道或延长水上跑道的论证可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

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

适用于本文件。 

MH 5001  民用机场飞行区技术标准  

MH 5013  民用直升机场飞行场地技术标准 

AC-158-CA-2017-01  水上机场技术要求（试行） 

江苏省中长期通用机场布局规划（2018-2035 年）  （苏政办发〔2018〕53 号） 

3  术语和定义 

以下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通用机场 general aviation airport 

使用民用航空器从事公共航空运输以外的民用航空活动而使用的机场。包括可供飞机和直升机

起飞、降落、滑行、停放的场地和有关的地面保障设施。 

3.2 

机场选址 airport site selection 

对拟建机场的地址从空中技术条件、地面技术条件、经济、社会、城市依托和综合交通运输条

件等方面进行的比选研究。 

3.3 

跑道型机场 runway type aerodrome 

在陆地上可供固定翼飞机起降的机场。 

3.4 

直升机场 heliport 

全部或部分供直升机起飞、着陆和表面活动使用的场地或构筑物上的特定区域。 

3.5 

水上机场 water aerodrome 

主体部分位于水上，全部或部分用于水上飞机起飞、着陆、滑行及停泊保障服务的区域，包含

水上运行区和陆上相关建筑物与设施。 

3.6 

障碍物限制面 obstacle clearance surface 

为保障航空器起降安全和机场安全运行，防止由于机场周围障碍物增多而使机场无法使用，用

以限制机场及其周围地区障碍物的高度的几种评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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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PBN：基于性能的导航（Performance Based Navigation） 

PinS：直升机空间点程序（Point In Space） 

FATO：最终进近和起飞区（final approach and take-off area） 

5  总则 

5.1  通用机场选址宜遵循“安全、适用、绿色、经济”的原则。 

5.2  通用机场选址前，宜向军民航管理单位调研所在区域空域情况。 

5.3  通用机场选址过程中，空中和地面分析宜同步进行、统筹兼顾。 

5.4  根据飞行场地的物理特性，通用机场分为跑道型机场、直升机场和水上机场。 

5.5  跑道型机场飞行区指标宜按 MH 5001 的要求确定。 

5.6  直升机场飞行场地技术标准宜按 MH 5013 的要求确定。 

5.7  水上机场飞行场地指标宜按 AC-158-CA-2017-01 的要求确定。 

5.8  通用机场选址工作流程包括机场功能定位分析、确定建设规模、收集基础资料、图上作业、现

场踏勘、航行研究、场址分析和编制场址报告等 8 个步骤。 

6  选址流程 

6.1  功能定位分析 

6.1.1  通用机场的主要使用需求可分为交通运输、社会公共服务、通用航空消费、航空飞行培训和

工农林生产作业等方面。 

6.1.2  根据《江苏省中长期通用机场布局规划（2018-2035 年）》和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以

及建设单位的使用需求，确定通用机场的功能定位。 

6.1.3  按照通用机场的社会属性，确定通用机场的分类分级[通用机场一般分为 A 类（A1 级、A2 级）

通用机场和 B 类通用机场。A 类是指对公众开放的通用机场，B 类是指不对公众开放的通用机场。

A1 级通用机场是指可以为乘客座位数 10 座及以上航空器的载客飞行活动提供服务的通用机场；A2

级通用机场是指除 A1 级外的其他 A 类通用机场]。 

6.2  确定建设规模 

6.2.1  根据主要服务对象和使用需求，确定拟使用机型。 

6.2.2  根据拟使用机型，确定通用机场的设计机型和飞行区指标。 

6.2.3  根据通用机场的业务种类和服务范围，进行业务量预测。 

——近期预测年限宜不小于 5 年且不大于 10 年，远期预测年限宜不小于 10 年且不大于 30 年。

起算年为通用机场预计建成投用的年份。 

——航空业务量预测方法，可结合功能定位选择如下方法：市场分析法、类比法、综合分析判

断法、趋势外推法、计量经济模型法、人均航空出行分析法及专家调查法等。或参照类似

地区的通用机场，结合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进行航空业务量预测。 

6.2.4  根据设计机型、年起降架次、业务种类和服务范围、停场飞机情况确定飞行区规模。 

——跑道长度可根据拟使用机型的飞机性能及机场的功能定位确定。当缺少飞机性能资料时，

跑道长度可在飞机基准飞行场地长度（在批准的最大起飞质量、海平面、标准大气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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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风和跑道坡度为零的条件下，飞机起飞所需的最小飞行场地长度）的基础上按标高、气

温和坡度进行修正。 

——年起降架次大于 2 万（含）或高峰小时起降架次大于 10（含）的机场及以航空飞行培训类

业务为主的机场，宜设置平行滑行道。 

——航空飞行培训类业务为主的直升机场，宜设置跑道型 FATO。跑道型 FATO 长度可根据拟使

用机型的飞机性能确定；也可参照直升机全重确定。直升机全重 10t 以下，FATO 长度宜为

200~300 米；直升机全重 10t 及以上，FATO 长度宜为 400~500 米。 

——停机坪和机库建设规模宜根据停场航空器类型、数量及停放方式确定。 

6.2.5  航站区规模宜根据预测的航空业务量和使用需求确定。 

6.2.6  通用机场通常采用目视运行，如有仪表运行需求，宜采用 PBN（PinS）程序。 

6.2.7  通用机场可根据使用需求建设塔台，宜利用已有的低空飞行服务站、远程塔台。 

6.2.8  机场平面布局初步方案宜根据建设内容及规模制定。 

6.3  收集基础资料 

6.3.1  基础资料包括： 

——当地的国土空间规划； 

——地区通用机场布局规划（通用航空发展规划）； 

——周边机场资料； 

——选址区域地形图； 

——选址区域地质构造资料； 

——需要避开的重要设施，如核电站、大型油库、高速公路、高铁等； 

——选址区域内的人工障碍物，如 110kV 及以上输电线路、烟囱、桥梁、风电风机、电视塔、

通信塔和高层建筑等。 

6.3.2  水上机场选址还需要收集以下资料： 

——包含水上运行区在内的海图资料以及相关的（船舶）航行通告； 

——包含水上机场在内的地形图； 

——需要避开的人工障碍物和活动障碍物（如船舶）资料； 

——水文资料。 

6.4  图上作业 

6.4.1  通用机场选址范围宜靠近主要服务对象，满足使用需求。 

6.4.2  选址区域宜结合当地国土空间规划，避让城市规划发展方向、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

自然保护区和重要林地等。 

6.4.3  选址区域宜结合周边机场资料，避让影响其安全运行的区域。 

6.4.4  选址区域宜结合调研的军事设施和其他重要设施资料，避让相关区域。 

6.4.5  选址区域宜结合区域地质构造资料，避让不良地质区域。 

6.4.6  选址区域宜结合区域内的自然和人工障碍物的分布情况，满足净空要求。 

6.4.7  初选场址宜结合地面和空中条件分析确定。根据初选场址比选，确定推荐场址。如有意向性

场址，可直接对该场址进行论证。 

6.5  现场踏勘 

    主要调查内容包括： 

——场址主导风向； 

——场址周边自然障碍物和人工障碍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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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址地形地貌和设施现状； 

——场址周边学校、医院和居民区等噪声敏感区域分布情况； 

——场址周边易燃易爆、产生烟雾和电磁干扰等设施设备的分布情况； 

——场址周围鸟类保护区分布情况； 

——场址范围内的地下矿产资源、地表和地下文物古迹遗址分布情况； 

——场址附近建设工程地质勘察资料； 

——场址周边河、湖、海、水库等水域的防洪水位； 

——场址周边道路、供水、供电、供气、通信等公用设施情况。 

6.6  航行研究 

6.6.1  净空条件宜根据场址周边障碍物情况进行分析。 

6.6.2  空域情况宜根据场址周边机场、航路等进行分析。 

6.6.3  飞机性能宜根据飞机性能手册，论证跑道长度、航线业载等进行分析。 

6.6.4  飞行程序宜根据机场功能定位和拟使用机型，进行目视飞行程序或仪表飞行程序设计。 

6.7  场址分析 

6.7.1  场址分析包括以下主要工作。 

    1）  场址的可行性宜根据地面（水面）条件和空中条件分析确定。 

    2）  综合比较各场址优劣势，推荐场址宜根据场址技术经济条件并结合地方政府以及相关职能

部门等和建设单位意见确定。 

6.7.2  地理位置分析包括以下工作。 

    1）  分析场址与主要服务对象、周边城镇的位置关系及直线距离和地面交通里程。 

    2）  分析与主要服务城市国土空间规划及其他相关规划的符合度。 

    3）  确定机场基准点坐标、标高和跑道方向。 

    4）  水上机场宜考虑与码头和港口等专项规划的符合度。 

6.7.3  场地条件分析包括以下工作。 

    1）  跑道型机场和陆上直升机场（位于陆地上的直升机场）宜分析场址地形地貌、场地空间范

围、排水防洪、地震、矿产资源和文物古迹遗址分布情况、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条件等，

说明场地条件的可行性。 

    2）  高架直升机场（高架构筑物或建筑物顶部的直升机场）宜调查楼顶或构筑物平台尺寸和结

构强度，根据场地空间条件和承载力评估说明场地条件的可行性。 

    3）  水上机场宜分析可用水域空间尺寸、水文（水深水位、流速流向和涌浪等）情况，说明场

地条件的可行性。 

6.7.4  空域条件分析包括以下工作。 

    1）  分析本场空域使用需求，提出进离场飞行程序和拟申请的本场使用空域范围。 

    2）  分析本场拟使用空域对邻近机场使用空域和航线的运行影响，如与周边机场空域有冲突，

宜提出解决方案。 

    3）  结合空域管理部门意见，分析场址申请本场使用空域的可行性。 

6.7.5  气象条件分析包括以下工作。 

    1）  场址附近有气象台时，根据气象台至场址的距离和海拔高差，分析气象资料相关性；统计

与飞行相关的气象要素；根据气象资料，绘制场址风力负荷图，计算跑道可利用率。 

    2）  场址附近无气象台时，或因场址地形复杂，气象资料无代表性时，可现场调研主导风向，

评估起降方向和主导风向的关系。飞行区指标Ⅰ为 3 和 4 的机场，在推荐场址确定后宜设

置临时气象观测站收集和复核气象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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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根据气象资料，综合分析机场可运行天数，评估影响程度。 

6.7.6  净空条件分析包括以下工作。 

    1）  结合场址周围障碍物情况和净空限制要求，调整跑道位置和方向。 

    2）  按照飞行区指标和机场运行方式，在地形图上绘制障碍物限制面图，分析障碍物是否突破

障碍物限制面。 

    3）  通过航行研究提出对超高障碍物的处理建议。宜保证跑道两端和一侧净空环境良好，障碍

物限制面的过渡面和进近面第一段内不宜有超高障碍物，如存在大量超高障碍物且处理困

难，宜考虑重新选址。 

6.7.7  环境条件分析包括以下工作。 

    1）  分析进离场航线对医院、学校和居民区等噪声敏感区域的影响。 

    2）  分析场址对周边自然保护区、生态红线、饮用水源地和重要林地的影响。 

    3）  分析场址周围群鸟活动对飞行安全的影响。 

    4）  说明场址周边易燃易爆和产生烟雾等设施的分布情况，分析其对飞行安全的影响。 

    5）  分析说明场址电磁环境条件。 

6.7.8  建设条件分析包括以下工作。 

    1）  说明周边道路情况，初步确定进场路引接方案及投资。 

    2）  说明场址周边供水、供电、供气、通信、污水处理等公用设施状况，初步确定引接方案及

投资。 

    3）  说明航油需求预测量和供应方案。 

    4）  说明场址范围内的征迁数量，初步估算征迁补偿和改建费用。 

    5）  说明主要建筑材料来源、运输方式和运距。 

6.8  编制场址报告 

场址报告主要内容见表 1。 

表1  场址报告大纲 

编号 内容 

1 选址工作概述 

2  机场建设的目的及必要性 

3  机场功能定位与建设规模 

3.1  机场功能定位和机场类别 

3.2  拟使用机型和飞行区指标 

3.3  机场运行方式和空域需求 

3.4  航空业务量预测 

3.5  规划建设内容 

3.6 平面布局方案 

4 场址初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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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编号 内容 

4.1 初选工作概况 

4.2 初选场址范围 

4.3  初选场址分析 

4.3.1 场址 1 

4.3.2 场址 2 

…… …… 

4.4  确定预选场址 

5 预选场址分析 

5.1 场址 1 

5.1.1 场址基本情况 

5.1.1.1 地理位置 

5.1.1.2 飞行场地基本参数 

5.1.1.3 与相关规划的符合性 

5.1.2 技术分析 

5.1.2.1 场地条件（水域条件） 

5.1.2.2 净空条件 

5.1.2.3 空域条件 

5.1.2.4 气象条件 

5.1.2.5 环境条件 

5.1.2.6 交通条件 

5.1.2.7 公用设施条件 

5.1.2.8 供油条件 

5.1.2.9 土地使用情况 

5.1.2.10 征迁或改建情况 

5.1.2.11 主要建筑材料来源情况 

5.2 场址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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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编号 内容 

…… …… 

6 航行研究 

6.1 净空条件分析 

6.2 空域条件分析 

6.3 飞行程序设计 

6.4 飞机性能分析 

7 比选 

7.1 工程技术条件比较 

7.2 航行研究条件比较 

7.3 工程经济条件比较 

7.4 确定推荐场址 

8 投资匡算 

9 结论和建议 

10 附件 

10.1 电磁环境测试报告 

10.2 地质勘察资料 

11 附图 

11.1 初选场址位置图 

11.2 邻近机场关系图 

11.3 预选场址净空障碍物限制面图（障碍物一览表） 

11.4 预选场址总体方案布置图（进场路，场外水、电、气、通信等公用设施路由及距离） 

11.5 预选场址机场总平面图 [近期、远期（如有）] 

11.6 预选场址本场使用空域和进离场航线图 

11.7 预选场址飞行程序设计方案图（如涉及） 

注 1：开展飞机性能分析和飞行程序设计时包含航行研究章节，或单独成册。 

注 2：结论一般列出限制机场运行的不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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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场址申报 

7.1  流程 

7.1.1  通用机场场址申报民航管理部门和军航管理部门审查。场址审核流程见附录 A。 

7.1.2  民航管理部门出具行业审查意见。 

7.1.3  军航管理部门评估场址对军事设施及相关空域的影响。 

7.2  民航行业审查 

7.2.1  新建、改扩建通用机场由申请单位向民航地区管理局提出场址行业审查申请，并提交申请书

及场址报告。 

7.2.2  通用机场建设项目在民航地区管理局审核通过的场址位置实施，场址发生较大变化的需重新

提交场址审核申请。 

7.3  军方场址审查 

7.3.1  省级人民政府致函军航管理部门，审查场址报告。军航管理部门审核同意后，由战区空军与

省级人民政府签订协议。 

7.3.2  通用机场运行前，一般由军航管理部门与民航管理部门联合召开空域协调会，明确通用机场

使用空域范围、进离场航线等。 

7.3.3  通用机场改扩建审核流程同新建通用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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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附录） 

场址审核流程 

 

    通用机场场址审核流程见图 A.1。 

 

 

 

 

 

 

 

 

 

 

 

 

 

 

图 A.1  通用机场场址审核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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